昆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	当事人：
	昆区刘恕医学美容诊所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
	昆市监处罚〔2021〕17号


	案件名称：
	昆区刘恕医学美容诊所涉嫌使用过期、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案

	处罚类别：
	罚款

	处罚事由：
	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“医疗器械经营企业、使用单位不得经营、使用过期、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、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械。”

	处罚依据：
	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生产、经营或使用的医疗器械；违法生产、经营或者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注册证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：（三）经营、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、过期、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械，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、过期的医疗器械的。”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组织机构代码、工商注册登记号、税务登记号) ：
	92150203MA0NG7FH9E

	法定代表人姓名：
	刘恕

	行政处罚结果：
	罚款叁万伍仟元（35000元）

	处罚生效期：
	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


	处罚截止期：
	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


	处罚机关：
	昆都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地方编码：
	014010

	当前状态：
	已执行

	信息提供部门：
	[bookmark: _GoBack]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股

	公示日期：
	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


